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地方政府補助處理原則 

修正總說明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地方政府補助處理原則於九十年十一月十六日訂定，

歷經三次修正。為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自一百十二年

八月二十二日改制為環境部，並將部分業務移撥新設立之所屬機關（構）；另

依中央對直轄巿及縣（巿）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應以主管機關名義訂定，爰修

正本處理原則名稱為「環境部及所屬機關（構）對地方政府補助處理原則」，

並修正相關規定，其修正重點如下： 

一、 配合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改制為環境部，並將部分業務移撥新設立之所屬機

關（構），爰增列所屬機關（構）為本處理原則之適用機關，並修正機關

簡稱。（修正規定第一點、第三點、第四點、第六點至第十四點、第十六

點） 

二、 配合行政院一百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函修正「中央各機關對地方政府計畫型

補助款之撥款原則」及「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地方機關經費會計作業注

意事項」修正名稱為「環境部補助地方機關經費會計作業注意事項」。（修

正規定第九點） 

三、 各項補助計畫完成後之考核作業，宜由相關業務主辦單位於各該補助計畫

之補助規定內規範，始能切合業務所需及具時效性，爰刪除現行規定第十

四點後段及其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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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地方政府補助處理原則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環境部及所屬機關（構）對地

方政府補助處理原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對地方政府

補助處理原則 

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改

制為「環境部」，並將部

分業務移撥新設立之所

屬機關（構）。另依中央

對直轄巿及縣（巿）政府

補助辦法第九條、第十五

條及第十六條規定，應以

主管機關名義訂定，爰修

正本處理原則名稱。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環境部及所屬機關（構）

（以下合稱本部）為辦理

對補助計畫之審查、核定

、執行及考核等作業，依

據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

）政府補助辦法第九條第

二項第二款、第十五條及

第十六條規定，訂定本處

理原則。 

一、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

簡稱本署），為辦理對補

助計畫之審查、核定、執

行及考核等作業，依據中

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

府補助辦法（以下簡稱補

助辦法）第九條第二項第

二款及第十六條規定，訂

定本處理原則。 

一、配合「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改制為「環境

部」，並將部分業務

移撥新設立之所屬

機關（構），爰增列

所屬機關（構）為本

處理原則之適用機

關，並修正機關簡

稱。 

二、依本處理原則內容，

增列中央對直轄市

及縣（市）政府補助

辦法第十五條為訂

定依據。 

三、酌作文字修正。 

二、本處理原則適用之補助對

象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 

本處理原則修正前已

發生契約責任或權責之計

二、本處理原則適用之補助對

象為直轄市、縣（市）政

府。 

本處理原則修正前已

發生契約責任或權責之計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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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仍依原核定補助比率

辦理。 

畫，仍依原核定補助比率

辦理。 

三、本部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

之補助範圍，以下列事項

為限： 

（一）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

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二）跨越直轄市、縣（市）

或二以上縣（市）之計

畫。 

（三）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

環保設施計畫。 

（四）因應本部重大環保政策

或施政，需由地方政府

配合辦理之事項。 

（五）地方政府發生特殊、急

迫性需要，或遭遇天災

、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

之緊急事件，急需辦理

之計畫。 

三、本署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

之補助範圍，以下列事項

為限： 

（一）計畫效益涵蓋面廣，且

具整體性之計畫項目。 

（二）跨越直轄市、縣（市）

或二以上縣（市）之計

畫。 

（三）具有示範性作用之重大

環保設施計畫。 

（四）因應本署重大環保政策

或施政，需由地方政府

配合辦理之事項。 

（五）地方政府發生特殊、急

迫性需要，或遭遇天災

、民眾抗爭等不可抗力

之緊急事件，急需辦理

之計畫。 

修正機關簡稱。 

四、本部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

核定之補助款，應依地方

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

助比率，除第一級不予補

助外，最高補助比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九十。但具鄰

避性質之環保設施工程與

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

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之計

畫或屬前點第五款所列情

形者，不在此限。 

四、本署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

核定之補助款，應依地方

政府財力級次給予不同補

助比率，除第一級不予補

助外，最高補助比率不得

超過百分之九十。但具鄰

避性質之環保設施工程與

原住民族重要建設計畫、

專案報經行政院核准之計

畫或屬前點第五款所列情

形者，不在此限。 

修正機關簡稱。 

五、前點所稱具鄰避性質之環

保設施工程係指下列事項

之一者： 

（一）新建、擴建及改善掩埋

場工程、轉運站工程、

五、前點所稱具鄰避性質之環

保設施工程係指下列事項

之一者： 

（一）新建、擴建及改善掩埋

場工程、轉運站工程、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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滲出水（含水肥）集中

處理廠工程及已封閉掩

埋場垃圾移除工程等。 

（二）廚餘再利用處理廠（場

）。 

（三）巨大廢棄物再利用處理

廠（場）與轉運站。 

（四）廢棄物收集、轉運或處

理廠。 

（五）河川污染整治工程與廢

污水截流處理工程。 

（六）興設有產生異味或衍生

污染物質之虞之環保設

施或工程等。 

滲出水（含水肥）集中

處理廠工程及已封閉掩

埋場垃圾移除工程等。 

（二）廚餘再利用處理廠（場

）。 

（三）巨大廢棄物再利用處理

廠（場）與轉運站。 

（四）廢棄物收集、轉運或處

理廠。 

（五）河川污染整治工程與廢

污水截流處理工程。 

（六）興設有產生異味或衍生

污染物質之虞之環保設

施或工程等。 

六、本部審查地方政府提送補

助計畫之作業方式如下： 

（一）於確定次一年度計畫型

補助款補助項目後，請

地方政府依本部通知時

間，依本部施政目標、

補助重點提送申請補助

計畫書（如格式一）及

自評表報本部，本部各

項補助計畫之審查及評

比標準如下： 

1.申請補助事項之先期規

劃作業及應行配合辦理

事項之辦理情形。 

2.屬工程性計畫補助之申

請，應先完成基本設計。 

3.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

行情形。 

4.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預

期效益。 

5.以前年度與中央政策配

合程度。 

六、本署審查地方政府提送補

助計畫之作業方式如下： 

（一）於確定次一年度計畫型

補助款補助項目後，請

地方政府於每年六月底

前依本署施政目標、補

助重點提送申請補助計

畫書（如格式一）及自

評表報本署，本署各項

補助計畫之審查及評比

標準如下： 

1.申請補助事項之先期規

劃作業及應行配合辦理

事項之辦理情形。 

2.屬工程性計畫補助之申

請，應先完成基本設計。 

3.以前年度計畫及預算執

行情形。 

4.所提計畫之可行性及預

期效益。 

5.以前年度與中央政策配

合程度。 

一、修正機關簡稱。 

二、配合實務作業情形及

保留彈性，修正地方

政府提送申請補助

計畫書期程，並酌作

文字修正。 

三、依行政院概算應行注

意辦理事項等規定

，對於通知地方政府

納入預算時程另有

規定，爰配合實務作

業情形，酌作文字修

正。 



 4

6.地方政府應負擔經費之

財源籌措及財務計畫規

劃情形。 

7.其他依本部年度施政需

要應列入審查及評比之

項目。 

（二）地方政府依前款規定，

研提申請補助計畫書應

經機關首長核定，申請

補助計畫書應具備事項

如下： 

1.計畫名稱及基本資料。 

2.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應

以量化說明）。 

3.計畫執行方法及步驟。 

4.計畫期程及工作進度。 

5.計畫資源需求及經費來

源之財務計畫檢核表（包

括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

金額）。 

6.計畫經費明細表（如格式

二）。 

7.民間參與評估。 

8.補助計畫經費支用狀況

表（如格式三）（前一年

度有類此計畫時提供）。 

9.其他（依個別補助計畫而

定）。 

（三）地方政府提送之申請補

助計畫書，經本部相關

業務主辦單位就其計畫

內容、經費分配、計畫

期程、財務計畫檢核基

礎、計畫效益評估與環

保政策之契合度等，予

以審查及評比，於補助

6.地方政府應負擔經費之

財源籌措及財務計畫規

劃情形。 

7.其他依本署年度施政需

要應列入審查及評比之

項目。 

（二）地方政府依前款規定，

研提申請補助計畫書應

經機關首長核定，申請

補助計畫書應具備事項

如下： 

1.計畫名稱及基本資料。 

2.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應

以量化說明）。 

3.計畫執行方法及步驟。 

4.計畫期程及工作進度。 

5.計畫資源需求及經費來

源之財務計畫檢核表（包

括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

金額）。 

6.計畫經費明細表（如格式

二）。 

7.民間參與評估。 

8.補助計畫經費支用狀況

表（如格式三）（前一年

度有類此計畫時提供）。 

9.其他（依個別補助計畫而

定）。 

（三）地方政府提送之申請補

助計畫書，經本署相關

業務主辦單位就其計畫

內容、經費分配、計畫

期程、財務計畫檢核基

礎等規範、計畫效益評

估與環保政策之契合度

等，予以審查及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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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度確定後，即先估列

分配金額，並依行政院

規定時程，通知地方政

府將補助計畫項目及預

計補助經費納入地方預

算。年度進行中，地方

政府提送之申請補助計

畫書，亦由本部相關業

務主辦單位進行審查，

並將審查結果通知地方

政府辦理。 

（四）本部各項計畫補助款，

均不含土地取得及維護

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

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於補助額度確定後，即

先估列分配金額，並於

會計年度開始四個月前

，通知地方政府將補助

計畫項目及預計補助經

費納入地方預算。年度

進行中，地方政府提送

之申請補助計畫書，亦

由本署相關業務主辦單

位進行審查，並將審查

結果通知地方政府辦理

。 

（四）本署各項計畫補助款，

均不含土地取得及維護

費用。但專案報經行政

院核准者，不在此限。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本部得

敘明理由、補助項目及金

額陳報行政院備查，不受

前點第三款規定期限之限

制： 

（一）補助款須於年度進行中

，依評比結果再行估列

或確定各地方政府分配

金額者。 

（二）補助款具有支應災害或

重大緊急事項之準備金

性質者。 

（三）補助款係補助延續性工

程項目，且須視前一年

度實際執行進度，方可

估列或確定地方政府分

配金額者。 

七、有下列情形之一，本署得

敘明理由、補助項目及金

額陳報行政院備查，不受

前點第三款規定期限之限

制： 

（一）補助款須於年度進行中

，依評比結果再行估列

或確定各地方政府分配

金額者。 

（二）補助款具有支應災害或

重大緊急事項之準備金

性質者。 

（三）補助款係補助延續性工

程項目，且須視前一年

度實際執行進度，方可

估列或確定地方政府分

配金額者。 

修正機關簡稱。 

八、地方政府對本部之補助款

，以納入地方預算為原則

，未及事先列入其年度預

八、地方政府對本署之補助款

，以納入地方預算為原則

，未及事先列入其年度預

一、修正機關簡稱。 

二、參照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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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之補助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部得同意地方

政府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

，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

及審計部： 

（一）依前點第一款辦理之評

比結果，且已依規定報

經行政院備查，並以非

普及式方式分配具時效

性之補助款。 

（二）災害或緊急事項。 

（三）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

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

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

內完成者。 

算之補助款，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本署得同意地方

政府以代收代付方式執行

，並副知行政院主計總處

及審計部： 

（一）依前點第一款辦理之評

比結果且依規定報行政

院備查者。 

（二）災害或緊急事項。 

（三）配合中央重大政策或建

設所辦理之事項，經行

政院核定應於一定期限

內完成者。 

法第二十條規定酌

作文字修正。 

九、本部補助經費依下列原則

辦理撥款： 

（一）本部補助金額級距分下

列三類： 

1.第一類：未達新臺幣一百

五十萬元。 

2.第二類：新臺幣一百五十

萬元以上，未達一千萬元

。 

3.第三類：新臺幣一千萬元

以上。 

（二）撥款原則： 

1.第一類：於地方政府完成

採購發包後，最高得撥付

本部補助經費之百分之

百。 

2.第二類：於地方政府完成

採購發包後，最高得撥付

本部補助經費之百分之

三十，後續撥付比率得依

完成發包後撥付情形調

八之一、本署補助經費依下列

原則辦理撥款： 

（一）本署補助金額級距分下

列三類： 

1.第一類：新臺幣一百萬元

以下者。 

2.第二類：超過新臺幣一百

萬元至一千萬元以下者。 

3.第三類：超過新臺幣一千

萬元者。 

（二）撥款原則： 

1.第一類：於地方政府完成

發包後，最高得撥付本署

補助經費之百分之百。 

2.第二類：於地方政府完成

發包後，最高得撥付本署

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三十

，後續撥付比率得依完成

發包後撥付情形調整。 

3.第三類：於地方政府完成

發包後，最高得撥付本署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機關簡稱。 

三、配合行政院一百十二

年十月十八日函修

正「中央各機關對地

方政府計畫型補助

款之撥款原則」，修

正現行補助經費撥

款原則。 

四、配合「行政院環境保

護署補助地方機關

經費會計作業注意

事項」修正名稱為「

環境部補助地方機

關經費會計作業注

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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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3.第三類：於地方政府完成

採購發包後，最高得撥付

本部補助經費之百分之

三十，後續撥付比率得依

完成發包後撥付情形調

整。惟至少應保留本部補

助經費之百分之五尾款

，俟完成結算後始得撥付

。 

4.計畫或計畫內項目不涉

及採購發包之部分，得於

計畫核定後依核定金額

乘算前述比率撥付。 

5.補助具人事費、基本維運

或對民眾補貼之性質，不

受前述各目之限制，得依

計畫付款條件或業務需

要核實撥付。 

6.撥款原則之細部作業，請

參照「環境部補助地方機

關經費會計作業注意事

項」相關規定。 

補助經費之百分之三十

，後續撥付比率得依完成

發包後撥付情形調整。惟

至少應保留本署補助經

費之百分之五尾款，俟完

成結算後始得撥付。 

4.計畫或計畫內項目不涉

及採購發包之部分，得於

計畫核定後依核定金額

乘算前述比率撥付。 

5.補助人事費及基本維運

性質或對民眾之補貼等

，得依付款條件或業務需

要核實撥付。 

6.撥款原則之細部作業，請

參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補助地方機關經費會計

作業注意事項」相關規定

。 

十、補助計畫之執行應行注意

事項： 

（一）本部相關業務主辦單位

應依各計畫實際經費需

求或發包金額與執行進

度及地方分擔款支用情

形核實撥款，並於撥款

時通知地方政府。 

（二）地方政府應相對編足分

擔款，並依計畫實際執

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

支用，不得先行支用補

助款或將補助款移作他

九、補助計畫之執行應行注意

事項： 

（一）本署相關業務單位應依

各計畫實際經費需求或

發包金額與執行進度及

地方分擔款支用情形核

實撥款，並於撥款時通

知地方政府。 

（二）地方政府應相對編足分

擔款，並依計畫實際執

行進度按分擔比率撥付

支用，不得先行支用補

助款或將補助款移作他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機關簡稱。 

三、為統一本處理原則用

語，與第六點第三款

相同，將相關業務單

位修正為相關業務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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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違反者，本部得予

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

後年度之補助預算。 

（三）地方政府執行本部補助

計畫時，如有未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未編列

或撥付應分擔款，或執

行績效不佳者，本部得

逕予縮減或取消補助，

並由本部要求地方配合

辦理計畫、原囿於本部

補助額度不足暫未獲補

助之計畫項目及地方政

府所提新增計畫優先遞

補。 

（四）經查證地方政府有不依

本處理原則辦理、未配

合本部推動各項環保政

策或執行不力、藉故拒

絕或推諉實地查證或查

核、未依環保法令規定

徵收費用，或不合理調

增土地取得費用等情形

者，本部得予減撥當年

度補助款、酌減或不予

補助以後年度之計畫經

費。 

用，違反者，本署得予

停撥其當年度或停編以

後年度之補助預算。 

（三）地方政府執行本署補助

計畫時，如有未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未編列

或撥付應分擔款，或執

行績效不佳者，本署得

逕予縮減或取消補助，

並由本署要求地方配合

辦理計畫、原囿於本署

補助額度不足暫未獲補

助之計畫項目及地方政

府所提新增計畫優先遞

補。 

（四）經查證地方政府有不依

本處理原則辦理、未配

合本署推動各項環保政

策或執行不力、藉故拒

絕或推諉實地查證或查

核、未依環保法令規定

徵收費用，或不合理調

增土地取得費用等情形

者，本署得予減撥當年

度補助款、酌減或不予

補助以後年度之計畫經

費。 

十一、地方政府辦理本部補助

計畫，應確實依核定計

畫執行，不得請求追加

補助款，如有追加經費

者，其追加部分應由各

地方政府自行負擔。如

確因業務實際需要，必

須檢討修正原核定計畫

項目時，應於變更計畫

十、地方政府辦理本署補助計

畫，應確實依核定計畫執

行，不得請求追加補助款

，如有追加經費者，其追

加部分應由各地方政府自

行負擔。如確因業務實際

需要，必須檢討修正原核

定計畫項目時，應於變更

計畫前檢送修正前、後計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機關簡稱。 

三、配合實務作業情形，

酌作文字修正。 



 9

前檢送修正後計畫書及

修正前、後經費明細對

照表報本部同意。 

畫書報本署核定。 

十二、地方政府對本部各項補

助計畫經費之執行結果

如有賸餘款，應依規定

照數或按本部補助比率

繳回國庫；未繳回者，

由其當年度或以後年度

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

。但個別補助計畫補助

款賸餘未超過新臺幣十

萬元者，得免予繳回。 

十一、地方政府對本署各項補

助計畫經費之執行結果

如有賸餘款，應依規定

照數或按本署補助比率

繳回國庫；未繳回者，

由其當年度或以後年度

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充

。但個別補助計畫補助

款賸餘未超過新臺幣十

萬元者，得免予繳回。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機關簡稱。 

 

十三、地方政府對所轄鄉（鎮

、市）公所如有本部補

助款未予轉撥情形，經

本部協調仍未轉撥且核

定屬災害或緊急事項、

配合本部重大環保政策

或施政，應於一定期間

內完成者，本部得逕撥

各鄉（鎮、市）公所；

逕撥後之處理原則比照

第九點至第十一點規定

辦理。已撥地方政府之

款項應予以追繳；地方

政府未配合辦理繳回者

，由其當年度或以後年

度之補助款予以扣減抵

充。 

十二、地方政府對所轄鄉（鎮

、市）公所如有本署補

助款未予轉撥情形，經

本署協調仍未轉撥且核

定屬災害或緊急事項、

配合本署重大環保政策

或施政，應於一定期間

內完成者，本署得逕撥

各鄉（鎮、市）公所；

逕撥後之處理原則比照

第九點規定辦理。已撥

地方政府之款項應予以

追繳；地方政府未配合

辦理繳回者，由其當年

度或以後年度之補助款

予以扣減抵充。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機關簡稱。 

三、參照中央對直轄市及

縣（市）政府補助辦

法第十九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十四、本部相關業務主辦單位

對地方政府補助成效之

考核，應包括補助計畫

執行之查核點及管考週

期，並定期就補助計畫

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

十三、本署相關業務單位對地

方政府補助成效之考核

，應包括補助計畫執行

之查核點及管考週期，

並定期就補助計畫執行

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機關簡稱。 

三、為統一本處理原則用

語，與第六點第三款

相同，將相關業務單

位修正為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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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支用情形、受補

助之地方政府內部控管

機制、計畫執行及執行

完竣後使用之效益等進

行書面或實地查核；其

管考結果應於年度終了

後三個月內在本部之相

關網站公布，並得作為

增加或減少對各地方政

府以後年度補助款補助

額度之參據。 

款支用情形、受補助之

地方政府內部控管機制

、計畫執行及執行完竣

後使用之效益等進行書

面或實地查核；其管考

結果應於年度終了後三

個月內在本署之相關網

站公布，並得作為增加

或減少對各地方政府以

後年度補助款補助額度

之參據。 

主辦單位。 

十五、地方政府依補助計畫購

置之設備、儀器、車輛

及環保工程設施應納入

財產管理。 

十四、地方政府依補助計畫購

置之設備、儀器、車輛

及環保工程設施應納入

財產管理。本署於補助

計畫完成後，考核前述

財產及計畫補助效益之

範圍詳附表，如計畫完

成後發現不符本署補助

效益之情事，則不受附

表考核年限之限制。 

一、點次變更。 

二、依中央對直轄巿及縣

（巿）政府補助辦法

第十六條第三款規

定，相關業務主辦單

位應於補助規定（含

個別計畫之管考規

定）訂定或修正後一

個月內函送行政院

備查。 

三、現行規定附表所列考

核項目及年限，或因

時空背景不同、各年

度施政目標、補助重

點不同，或有新增補

助項目等原因，已不

符合目前業務需要

，且個別計畫每年度

可能存在重大差異

，不宜納入本項共同

性之處理原則內。 

四、另參考其他中央部會

計畫型補助款處理

原則，並未納入類似

現行規定附表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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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項目及年限內

容。 

五、綜上，各項補助計畫

完成後之考核作業

，宜由相關業務主辦

單位於各該補助計

畫之補助規定內規

範，始能切合業務所

需及具時效性，爰刪

除現行規定後段及

其附表。 

十六、本部各附屬單位預算特

種基金及具特定財源之

收支併列經費，各依其

所定用途編列及執行，

得不適用本原則。 

十五、本署各附屬單位預算特

種基金及具特定財源之

收支併列經費，各依其

所定用途編列及執行，

得不適用本原則。 

一、點次變更。 

二、修正機關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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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點附件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格式一 

年度          
  市  

縣(市)申請補助計畫書 

計畫名稱： 

(一) 基本資料（含緣起、污染源狀況、執行績效…等） 

(二) 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應以量化說明） 

(三) 執行方法及步驟 

(四) 期程及工作進度 

(五) 資源需求及經費來源之財務計畫檢核表（包括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 

１、人力資源（含正式編制人員及約聘人員數）。 

２、設備、器材需求（含現有設備如車輛、電腦、採樣設備及擬申請補助之設備及數量）。 

３、經費需求：請說明經費來源（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獎補助費等）及用途明細、計算標準。 

４、本部各項計畫補助款，如業務確有增置人力之需要時，應以「僱用臨時人員」之方

式為限。 

(六) 計畫經費明細表（如格式二） 

(七) 民間參與評估 

(八) 補助計畫經費支用狀況表（如格式三）（如前一年度有類此計畫時提供） 

(九) 其他（依個別補助計畫而定） 

格式一 

年度          
  市  

縣(市)申請補助計畫書 

計畫名稱： 

(一) 基本資料（含緣起、污染源狀況、執行績效…等） 

(二) 計畫目標及預期效益（應以量化說明） 

(三) 執行方法及步驟 

(四) 期程及工作進度 

(五) 資源需求及經費來源之財務計畫檢核表（包括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 

１、人力資源（含正式編制人員及約聘人員數）。 

２、設備、器材需求（含現有設備如車輛、電腦、採樣設備及擬申請補助之設備及數量）。 

３、經費需求：請說明經費來源（自籌經費及申請補助金額）用途別（人事費、業務費、

設備及投資、獎補助費等）及用途明細、計算標準。 

４、本署各項計畫補助款，如業務確有增置人力之需要時，應以「僱用臨時人員」之方

式為限。 

(六) 計畫經費明細表（如格式二） 

(七) 民間參與評估 

(八) 補助計畫經費支用狀況表（如格式三）（如前一年度有類此計畫時提供） 

(九) 其他（依個別補助計畫而定） 

修正機關簡稱 

。 

格式二                  （計畫名稱）計畫經費明細表 

１、經費：        千元（補助款：    千元，配合款：    千元） 

 

經費 

明細 

(千元) 

經  常  性  經  費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小計 
委辦費 其他 

     

資  本  性  經  費 

設備及投資 奬補助費 小計 

   

格式二                      （計畫名稱）計畫經費明細表 

１、經費：        千元（補助款：    千元，配合款：    千元） 

 

經費 

明細 

(千元) 

經  常  性  經  費 

人事費 

業務費 

獎補助費 小計 
委辦費 其他 

     

資  本  性  經  費 

設備及投資 奬補助費 小計 

   

本格式未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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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每月預定支用金額（請依實際執行所需經費概估分配按月累計，如為跨年度計畫，應將

各年度每月預定支用金額一併填列） 

３、用途明細說明（單位：新臺幣千元） 

 

 

累計分

配金額

(千元)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用途別 項目品名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千元) 
說明 

       

       

       

２、每月預定支用金額（請依實際執行所需經費概估分配按月累計，如為跨年度計畫，應將

各年度每月預定支用金額一併填列） 

３、用途明細說明（單位：新臺幣千元） 
 

累計分

配金額

(千元)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用途別 項目品名 單價 單位 數量 
小計 

(千元) 
說明 

       

       

       

格式三 

（執行機關名稱） 

（補助機關名稱）補助計畫經費支用狀況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計畫

名稱 

年

度 

計畫總

經費 

補助

比率 

（補助

機關名

稱）累計

撥款數 

受 補 助 機 關 

累 計 支 用 數 
計畫

已完

成ˇ 

納入

預算

ˇ 

計畫未

完成原

因 

賸餘款

或違約

罰款 

繳還 

日期 
備註 

補助款 配合款 小計 

                           

                             

                             

                             

                             

                             

賸餘數及廠商違約罰款金額請分別列明。 

製表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格式三 

（執行機關名稱）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補助計畫經費支用狀況表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項

次 

 計畫

名稱 

年

度 

計畫總

經費 

補助

比率 

環保署

累計撥

款數 

受 補 助 機 關 

累 計 支 用 數 

計畫

已完

成ˇ 

納入

預算

ˇ 

計畫未

完成原

因 

賸餘款

或違約

罰款 

繳還 

日期 
備註 

補助款 配合款 小計 

                           

                             

                             

                             

                             

                             

賸餘數及廠商違約罰款金額請分別列明。 

製表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   機關首長  

 

聯絡電話：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修正機關名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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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點附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附表                       本署對地方政府補助計畫完成後 

計畫內容執行情形及補助效益考核範圍 

註:本表視每年補助計畫核定情形予以檢討。 

列為後續考核之 

補助類別或項目 

列為後續考核之補助最低金額 

(或計畫變更之比率) 

計畫完成後之 

考核年限 

柴油車底盤動力計排煙檢測站設置

及設備更新計畫 

1.無最低金額限制。 

2.計畫變更均須經本署同意。 
每年考評 

空氣品質淨化區設置 
1.無最低金額限制。 

2.計畫變更均須經本署同意。 
10 年 

各類型汲油器、充氣式攔油索、分

散劑噴灑器、機械沖洗機等海洋污

染應變設備 

1.無最低金額限制。 

2.計畫變更均須經本署同意。 
污染應變設備使用年限 

人工濕地相關設施 

（含地下滲濾、人工浮島、草溝草

帶、漫地流、非點源工程性 BMP

等） 

1.補助金額 5,000 萬元以上。 

2.計畫變更達 25％需報署同意。 

5,000 萬元-1 億元：2 年 

1 億元-2 億元：3 年 

2 億元以上：4 年 

礫間接觸氧化工程設施、污水截流

設施 

1.補助金額 5,000 萬元以上。 

2.計畫變更達 25％需報署同意。 

5,000 萬元-1 億元：3 年 

1 億元-2 億元：4 年 

2 億元以上：5 年 

汰換老舊垃圾車、資源回收車 
1.無最低金額限制。 

2.計畫變更均須經本署同意。 
驗收合格日起 2 年 

清溝車 

1.無最低金額限制。 

2.本署補助汰舊的清溝車欲調撥

至其他區域服務須報本署同意。 

驗收合格日起 2 年 

營造優質環保示範區補助工程 

1.工程發包預算 1,000 萬元以上。 

2.計畫變更達工程預算 20%以上

必須提報署同意。 

1 年 

垃圾處理相關設施 
1.工程預算經費 5,000 萬元以上。 

2.計畫變更達 10%必須報署同意。 
1.5 年 

BOO/BOT 焚化廠建設攤提費 

（桃園縣 BOO 垃圾焚化廠、苗栗

縣垃圾焚化廠、臺中市烏日資源回

收廠） 

1.無最低金額限制。 

2.計畫變更均須經本署同意。 
年度補助後 1 年 

附表刪除。 

 


